
·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 (《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命运 

— — 以冯友兰为例看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义 

唐 文 明 

编者按 上世纪初叶，鲁迅曾提出中国文化应 “外不落后于世界先进之思 

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 的命题，虽未引起学界长久的轰动效应，但却 “预言” 

式地规划了此后的文化进向的大致格局。鲁迅偏重于 “窃火于异域” 改造 “国民 

性”这一侧面，而当代新儒家则偏向于 “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侧面。这犹如一个 

硬币的两面，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个 “合力”，推动着发展着更新着中国文化在内 

忧外患的困境中蹒跚行进。回首百年历程，不难发现，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于当 

下：从上世纪的80年代的 “国学热”到今天的 “西学热”，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是这一系统的反思、前瞻的一个文化子题。 

唐文明的文章，旨在探讨 “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命运启动的心 

灵震撼生发出的重振华夏风采、摆脱 “主奴困境”的 “苦恼意识”的 “自信”在 

文化上的表现。应该说，这暗含着恩格斯重释黑格尔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的积极意义，有启发性。但仅从作为个案承担者的 

冯友兰的文本价值祈向，也不难看到以缩影形式反射出的 “启蒙与救亡”的复杂 

心态。 

当然，唐文只是一个个案，难以涵盖全体。而且就哲学所统属的知、情、意即 

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看，并未全部遭遇 “合法”与否的 “拷问”。伦理学 自不 

必说，美学上的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现在不仅列为教育方针 (美育)，而 

且有 了统一的教材实施普及。因此，笼统地讨论 “合法性”，简单地判断弃取，往 

往会误入歧途。即便是当代 “新儒家”几成定论的 “儒学三期说”也遭遇了强有 

力的质疑、挑战，因而这个 “自信心”究竟如何，也还是需要 “接着说” 的。 

再次欢迎中外同仁 “接着说”下去，尤欢迎言简意赅的千字文。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已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乍看起来，这个问题 

是旧调重弹。早在 1931年，金岳霖在为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做的 “审查报告” 

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就其名称而言就包含着一个 “困难问题”。 (转引自冯友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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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下卷，第436页)由于哲学的概念来自西方，哲学自然被认为是产生于欧洲精神世界 

中的一种思想形态，所以，中国古典教化思想是不是能被称为哲学还是一个问题。众所周 

知，黑格尔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有限知识得出了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这一结论不 

仅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宰制性观点，而且在中国学术界也一直产生着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可 

以说，“中国哲学”这一名称，就是在中西文化的张力中诞生的，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 

哲学的研究者们试图克服的，也正是黑格尔的观点。在 《中国哲学史》一开篇，冯友兰就 

直截了当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 

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冯友兰，2000年 a，上 

卷，第3页)藉此，我们可以把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看作是中国古典教化思想在现代遭遇 

西方哲学、并接受西方哲学之全面检验的诠释学事件。显然，由胡适、冯友兰等人开创的中 

国哲学 (史)传统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变革与范 

式转移。 

而在今天，重新提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缘由，首先就来自于对中国古典教化思想 

之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一些人认为，西方哲学的某些旧的框架与方法并不适合于阐明中 

国古典教化思想中包含的精神真理，于是建议采取西方哲学的某些新的框架与方法；而另一 

些人则几乎是未加思索地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凡是西方哲学的方法都不适合于用来 

阐释中国古典教化思想。所以，时下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伽达 

默尔所谓的 “真理与方法”的问题。而且，如果说金岳霖、冯友兰时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自信心缺乏的反映，那么，现在重提这一问题则是缘于文化自信心 

的不断恢复。 

上述后一种观点的彻底性可以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v) 

的概念加以标识，背后隐含着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但是，不可通约性并不是、也不应 

当成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障碍，而恰恰能够成为二者对话的合理前提，因 

为恰恰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能够在双方对话之前就先在地维护住各自的独特性，并使各 自的 

独特性贯穿对话始终，从而起到调节对话、规范对话的良好作用，避免在对话过程中出现以 
一 方打压另一方的语言暴力现象。然而，那些认为西方哲学的方法不适合于用来阐释中国古 

典教化思想的持论者大都对此没有自觉。实际上我们稍作观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 

象：许多人都在说，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古典教化思想是不适合的，而且一个世纪以 

来，附会的指责也一直延续不断，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实际的研究中不采用西方哲学的方 

法 (也许在现代以来唯一的例外是马一浮)。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哲学几乎已 

经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宿命。 

文化多元主义的合理性毋需赘言。文化作为人的 “第二自然”不仅给人以共同体的归 

属感，而且多元的文化也表现出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权利 

拒绝不平等的对话，但却没有理由拒绝对话本身，只要我们还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对于中国古典教化思想存在着多种诠释的可能性，而现代以来的中 

国哲学作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一种诠释方案，是在直面民族存在的实际历史处境和命运的 

基础上开出的，那么，纠缠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抽象地谈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有太大的意义。真实而具体的 “绝对命令”总是由历史发出，而正是实际的历史处境构成 

民族存在的诠释学处境。至少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是在文化冲 

突、文化对话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既成事实。因此，合理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康德式的：作为 

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一种诠释方案的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 

我们将以冯友兰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因为他不仅是现代中国哲学 (史)传统最重要 

的创建者之一，而且他对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命运有着深刻的领悟和反思。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早年的冯友兰非常自然地持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需要指出 

的是，文化多元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立场或信念，首先并不是来源于什么艰深的理论前 

提，而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在对泰戈尔的一次访谈记录中，冯友兰借泰戈尔之口提出了他 

的 “东西文明之比较观”：东西洋文明的差异，是种类的差异 (difference of kind)，而非等 

级的差异 (difference of degree)。 (冯友兰，1984年，第 12页)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冯友兰写作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使历史成 

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但是什么是幸福?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远非 
一

致。这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哲学体系、许多不同的价值标准，从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 

历史。”(同上，第24页)这一看法试图通过人的精神追求与文化理想解释历史，而又承认 

不同地域的人群聚落其精神追求与文化理想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之合理地概括为一种 

多元主义的文化史观。诚然，无论是以古今时代差异还是以社会类型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 

异，都蕴涵着一个普遍历史的观念，但是，在冯友兰看来 ，普遍历史的观念并不一定就与文 

化多元主义相抵牾；通过分别类型与个体、共相与殊相，在普遍历史观之下完全可以容纳多 

元文化。这种容纳了多元文化的普遍历史观可以看作是冯友兰历史观的晚年定论。所以，无 

论是冯友兰后来提出的 “旧瓶装新酒”，还是再后来提出的 “抽象继承法”，都是企图在普 

遍历史的宏大观念中为文化的特殊性保留一席之地。而由他所创建的、被认为是具有典范意 

义的中国哲学 (史)的现代方案 (参见陈来，第300页)，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普遍历史观笼 

罩下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氛围中提出的。 

在 1923年写成的题名为 “天人损益论”的博士论文中，冯友兰开始诉诸一种普遍哲学 

的观念，以期穿透中西文化表现出来的差异。在他看来，文化就其表现来说虽然是多样的， 

而且表达思想的语言也是多样的，但是哲学却是普遍的，或者如他后来在自述中所说：“人 

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 (冯友兰，2000年 b，第 1卷，第 180页)这样，尽管 

哲学的范本来 自西方，尽管存在着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但是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都 

是哲学的表现形态。直而言之，中国哲学就是指哲学在中国文化与语言中的表现，而西方哲 

学就是指哲学在西方文化与语言中的表现。这就是冯友兰在他所创建的中国哲学 (史)方 

案中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定位。 

这样看来，金岳霖在为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做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 

之名称的困难问题 ，其实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是采取了一种设问的修辞法， 

以陈述他与冯友兰在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定位上所达成的共识性看法： 

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 

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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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 

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 困难问题。所谓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 

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 

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 

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 

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现在的中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就是善 

于考古的人，把古人的思想重写出来，自以为是述而不作，其结果恐怕仍不免是一种翻 

译。(转引自冯友兰，2000年 a，下卷，第436页) 

学界对于金岳霖在 “中国哲学的史”与 “在中国的哲学史”之间所做的区分存在着想当然 

的误解。①仔细分析金岳霖的陈述就会发现，金岳霖实际上是想说，要想写一部 “中国哲学 

的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哲学史只能写成 “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他也明确把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看作是后者：“如果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 

在中国的哲学史⋯⋯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 (同上，第439 

页)这就意味着，金岳霖与冯友兰两人共享着一种普遍哲学的观念，而将中国哲学与西方 

哲学之间的差异主要归于作为思想载体之语言上的差异。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普遍哲学的观 

念，冯友兰才能够在承认中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使哲学成为中西思想之间平等对话、交流 

会通的一个理论平台。这样，中国哲学首先必须是哲学，这一点自然是由哲学的普遍观念所 

规范的；其次，中国哲学也必须是中国的，是民族哲学，这一点则是由中国哲学在言说时所 

使用的特殊的民族语言与概念所体现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就是普遍哲学在中国文化与语 

言中的特殊表现。 

关于普遍哲学与特殊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冯友兰在 1937年写成的 《论 民族哲 

学》一文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梳理。针对一般人所谓 “民族哲学”总有过分强调哲学之 

民族性的嫌疑，冯友兰对有关问题提出了两点看法 ：一是 “言语未必能支配思想”；二是 

“未必有所谓民族性”。于是他就自然地推论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未必是由于言 

语支配思想的缘故”，也 “未必是由于有民族性的缘故”。 (冯友兰，1984年，第431—432 

页)那么，到底如何理解 “民族哲学”的含义，如何给民族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呢?在冯 

友兰看来，民族哲学的观念只是强调哲学在表现形态上的差异，正如普遍哲学的观念则是着 

意于哲学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直言之，要给民族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就必须阐明民族哲学 

与普遍哲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冯友兰是通过西方哲学中的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关系来理解普遍哲学与民族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他强调，“哲学中有普遍底 

公共底义理，至少其 目的是在于求如此底义理” (同上，第431页)，另一方面他也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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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陈来说：“冯友兰晚年说的 ‘中国哲学’相当于其早年所说的 ‘中国底哲学’，‘哲学在中国’ 

相当于其 30年代所说的 ‘中国的哲学⋯ ；又说：“冯友兰当时所说的 ‘底’和 ‘的’的分别，就 

是金岳霖当时所说的 ‘的’和 ‘在 ’的分别”。(参见陈来，第 7—8页)但实际上，冯友兰晚年 

在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 “中国哲学”与 “哲学在中国”的区分与金岳霖在中国哲学的定位问 

题上对 “的”与 “在” 的区分并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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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 “义理之学”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基本相当，都是普遍哲学的表现形态。于是， 

他得出结论说：“就理方面说，哲学虽只有一个。但就实际方面说，哲学史可有许多”，“民 

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 ，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哲学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 

精神生活的里面。”(同上，第433、332页)概而言之，在 “民族哲学”这一概念中，如果 

说哲学是其本质的属性 ，那么，民族只是其偶性而已。但是，这只是就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而言的；如果就民族存在、民族的精神生活而言，则民族哲学史的民族性成分就是至关重要 

的了，因为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形式正是民族在精神团结和情感满足方面本真的文化纽带。 

所以，在冯友兰等人所创建的中国哲学 (史)方案中，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定位是以中 

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形态。作出这一判定的标准 自然是以西方意义上 

的哲学为普遍哲学的范本，而判定的根据则是认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与西 

方意义上的哲学是相当的，尽管二者所使用的概念 、语言等表现形态不同。这种用西方意义 

上的哲学来安置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诠释方案，同时显然也是在提出一个任务：以西方哲学 

的学科标准乃至范畴、术语来整理、解释中国古典思想，此即冯友兰所谓的 “形式上的系 

统化”。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我们对 自身的文化传统更有信心 、心态也更为从容的时刻来看待 

这一方案，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诠释得是否得当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细节 

问题 ，那么，更为严重的问题则在于，中国古典教化思想所包含着的精神真理能否通过哲学 

的方式在民族存在的新的诠释学处境中真正呈现出来。毕竟，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中国古典 

教化思想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异质性，而将语言只认作思想之载体或工具的陈词滥调也已经被 

宣布为肤浅之见。与此同时，与哲学相随而至的西方现代性观念中的思想学术化体制与学科 

分化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肢解、甚至扼杀传统的精神真理的危险。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冯友兰等人所创制的中国哲学 (史)的诠释方案业已失败了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要深入领会这一方案的诞生与民族的存在处境之间的真实关联，并进而领 

会这一方案所昭示的诠释学事业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意义所在。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频频入侵逐渐使中国人的精神受到严重的创伤。当西方的强大不 

再被理解为只是奇技淫巧方面的船坚炮利，也不再被理解为只是制度安排方面的先进开明， 

而是也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优势时，中华民族的心灵所受到的精神触动是前所未有的。但 

是，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这次 “交流”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对话 ，而是以侵略与被侵略、 

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方式进行的，所以，虽然国人逐渐地认识到西方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 

概念、政治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与此相随的并不是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性的 

肯定和认同，而恰恰是在异域文化的攻击性强势中逐渐丧失了对 自身文化的信心，并最终以 

精神之自我褫夺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近代以来、尤其是 “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的中 

西文化比较的热潮 ，就只能被视为对殖民侵略的一种文化反应。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冯友 

兰也对此深有体会。在 1922年写成的 《论 “比较中西”》一文中，冯友兰对中国人热衷于 

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性动机作了非常透辟的分析： 

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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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因为中国民族，⋯⋯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 

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 

绩，比较一下，比较的目的，是看 自己的能力，究竟够不够。这一仗是不是能保必胜 
⋯ ⋯ 中国入所以急于要知道中西文化及民族性的优劣之缘故，即是为此，假使他知道中 

国文化好，他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就敢放胆前进；他若知道中国文化坏，他就不相信 

自己的能力，他就要因失望而丧其勇气。(冯友兰，1984年，第44页) 

由于中华民族向来将自身的存在领会为文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所以，近代以来的中西文 

化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一场承认的斗争，其最终的目的是克服在西方文化的强 

大冲击下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黑格尔在关于主奴关系的著名论述中表明，在强者与弱者之 

间存在着承认的斗争，最终可能形成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承认的斗争过程中，弱者的身份 

认同会在强者的压力逼迫下发生扭曲、分裂。黑格尔将弱者的这种精神上的冲突意识、分裂 

意识称之为 “苦恼意识”。这就揭示出，自我认同其实并不是 自我独白式思辨或单方面认定 

的后果；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人的承认是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当来自他人的承 

认在自我看来只是一种扭曲的承认时，苦恼意识就会产生 ，承认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 

冯友兰显然意识到，由于自身的文化与精神传统关涉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所以，中西 

文化比较实际上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是为了在精神上获得西方的承认 ，并通过获得西方的 

承认进而克服西方入侵以后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摆脱在与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中所产生的苦 

恼意识。于是，冯友兰挪用威廉 ·詹姆斯的 “信仰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的说法，认为 

非常有必要 “用意志去信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传统的赓续中创造出现代化的中国文 

化；认为就民族存在及其历史性境遇而言，如此方能 “给我们安慰、勇气及光明的前途”： 

“中国人一 日不死尽，则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即一 日在制造之中。他们并不是已造的东西 

(something made)，乃是正在制造的东西 (something in the making)⋯⋯所以我说空口谈论 

文明及民族性之优劣，是没有用的。他们的优劣，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 

(同上，第46—48页) 

而作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一种全新的诠释方案的中国哲学，也正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 

历史性任务的名 目下诞生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就中华民族实际的生存处境来理解中国 

哲学的诠释学意义。作为诠释方案的中国哲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交 

流，使我们重新获得对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全新理解，最终通过获得西方的承认而重新找回 

文化上的自信心，重新确认精神上的自我认同。 

所以，作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之诠释方案的中国哲学 ，就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处境下的 

存在而言，其意义主要在于：获得西方——这是我们必须与之共处的一个强大的他者——的 

平等承认，从而从精神上摆脱受西方奴役的地位。西方哲学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不可逃 

避的方法论宿命，是因为就实际的生存处境而言，西方已然成为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不可逃避 

的存在之宿命。而中国哲学所针对的精神问题，实际上首先就是在西方以强者的力量和身份 

闯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后中华民族在自我认同方面所产生的严重的精神分裂与苦恼意识。就此 

而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由特定的历史所赋予的，因而也是不成问题的。通过他者的承认 

以期获得自我的理解 ，对于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者或者说失败者而言，往往是唯一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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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策略。 

总之，依据一种紧扣实际生活经验的诠释学视野，我们可以明白，冯友兰等人所创制的 

中国哲学 (史)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获得西方的承认，我们不得不用西方 

的范畴、方法来重述自己的传统 ，于是 “中国哲学”就应运而生。尽管 “中国哲学”的诞 

生是迫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肯定其作为一种诠释方案的合理性 ： 
一 方面，我们必须直面中华民族实际的生存处境而不应逃避西方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 

“中国哲学”的诞生毕竟开启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全面对话。由于西方被合理地理 

解为精神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所以，只要在文化对话中贯彻了平等的原则，就能够使文化 

对话成为双方 自由、自主的精神交流，这对于双方谋求和平共处之道、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 

都是有益的。 

当然，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以殖民侵略或战争的方式 “促成”文化交流的帝国主 

义霸权行径是应当谴责的。如果文化之间的对话是不平等的，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有可 

能在对话中扭曲自我、甚或丧失自我而沦为文化、精神上的奴隶；对处于强势的一方来说， 

处于弱势的一方对他的认可也往往流于不得不向暴力低头的权宜之计，而很难达到精神上的 

真正承认——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奴隶的服从并不能使主人真 

正满足自身获得他者之承认的需要。而对冯友兰等人所创建的中国哲学 (史)方案的大多 

数批评 ，实际上也主要集中在平等承认的问题上。 

许多人都担心，冯友兰、金岳霖等人所使用的 “普遍哲学”的概念可能具有后殖民主 

义倾向。从冯友兰等人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金岳霖曾坦言：“现 

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 (这里的 “普通” 与 “普遍”同义——引者注) 

的哲学问题⋯⋯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转引自冯友兰，2000年 a，下卷，第435 
— 436页)这不仅代表了金岳霖本人的看法，也实际上是冯友兰等中国哲学 (史)方案的创 

建者们所共享的信念。如果说中国哲学意味着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流、对 

话，那么，由于在这种交流、对话过程中是以西方哲学为普遍哲学的标准样本的，所以，极 

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之哲学诠释的方法论暴力，从而中 

国哲学从根本上沦为一种语言暴力事件。这就不仅仅是 “中体西用说”中所存在的 “体用 

两橛”的问题 ，而且更有传统完全被肢解的危险。按照冯友兰所谓的 “旧瓶装新酒”的诠 

释原则，以及他对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的粗陋看法，很显然，作为诠释方案的中国哲学的 
一 个巨大危险就在于，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中所包含的精神真理恰恰有可能丧失在诠释的过程 

中。“旧瓶”的隐喻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民族性的成分最终可能只剩下语言的空壳，而丧失 

了内在于语言的精神真理，或者说将之置换成了 (西方)近代精神的 “新酒”。在这个意义 

上，尤其是在目前民族 一国家 (nation—state)林立的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 

义同时也具有了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的意义。 

让我们简单比较一下陈寅恪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冯友兰的差异。我们知道，陈寅恪在 

为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做的审查报告中曾对该书赞美有加，特别是针对胡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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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冯著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转引自冯友兰，2000 

年a，下卷，第433页)。而在陈寅恪为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下卷所做的审查报告中， 

他就不再一味地赞美之，而是 “略述所感，以求教正”了。陈寅恪以宋明新儒家为例，指 

出新儒家虽然吸收佛教思想，“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 

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于是，他就此引申说：“窃疑中国自今 Et以后，即使能忠 

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 ，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 

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 

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 

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最后，陈寅恪以一种 

略带自嘲的口吻提出他 自己的主张，认为自己乃是 “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 

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同上，第439—441页) 

陈寅恪在现代重提 “夷夏之辨”，并非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一种文化政治主 

张，因为 “夷夏之辨”本来就是文化之辨，而非种族之辨。陈寅恪显然是将民族的存在理 

解为文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所以，他所持有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比冯友兰更为彻底，这 

从他所谓的 “新瓶装旧酒”的诠释策略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而冯友兰是在一个普遍历史观 

念的前提下容纳多元文化的，所以他以古今时代的差异、既而又以社会类型的差异来解释中 

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两种解释尽管也有区别，但却都有否定文化对于民族存在具有核心价 

值的倾向。 

文化对于民族的精神性存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民族作为一个文化观念，主要意味着 

语言、共同体、历史、习俗等民族精神生活方面的特性。虽然民族性是可变的，但就历史实 

际而言，不可否认，民族性也是存在的。同样，中华民族向来就被认为是一个文化概念，中 

国也向来自认为是一个精神的国度、文化的国度。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与西方的交流对话过 

程中，还是在我们探求 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都需要我们毫不妥协地持守的。所以， 

肯定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义，首先必须站在一种文化政治的本真立场上肯定文化中国的意 

义。从根本上说来，文化中国的意义并不是功能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文化中国的意义并不 

在于通过中国文化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是在于中华民族在精神存在、文化存在的高度上 

确立自身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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